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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臺北市市長盃羽球錦標賽 競賽章程 

中華民國 114 年 02 月 14 日 臺北市政府 府授體字第 1143013348 號函核准 

一、 宗  旨：透過羽毛球比賽，激發每一位參賽者的競技精神與運動熱情、同時養成健康運動的 

良好習慣。在公平競爭與團隊合作中，挑戰自我並提升運動技巧。另特別規劃親子組

別，讓家長與孩童共同面對挑戰、增進默契，培養堅韌的毅力與團結的力量，讓運動

成為家庭間的美好連結。希望藉此比賽，鼓勵更多家庭參與羽球運動，持續推動臺北

市運動之都的理念與精神！ 

二、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 

四、 協辦單位：MY Livescore競賽管理系統 

五、 贊助單位：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 

六、 日  期：114年 8月 2日至 114年 8月 9日（星期六至星期六，共 8天） 

七、 地  點：臺北體育館 7樓（105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號 7樓） 

八、 比賽項目： 

(一) 學生組： 

【國小組】(各項目分甲、乙兩組，限本市國小正式註冊之在學學生報名) 

1. 國小二年級組：甲組男單、甲組女單、乙組男單、乙組女單 

2. 國小三年級組：甲組男單、甲組女單、甲組男雙、甲組女雙 

乙組男單、乙組女單、乙組男雙、乙組女雙 

3. 國小四年級組：甲組男單、甲組女單、甲組男雙、甲組女雙 

乙組男單、乙組女單、乙組男雙、乙組女雙 

4. 國小五年級組：甲組男單、甲組女單、甲組男雙、甲組女雙 

乙組男單、乙組女單、乙組男雙、乙組女雙 

5. 國小六年級組：甲組男單、甲組女單、甲組男雙、甲組女雙 

乙組男單、乙組女單、乙組男雙、乙組女雙 

【挑戰國小組】(歡迎各縣市選手報名) 

1. 挑戰國小二年級組：男單、女單 

2. 挑戰國小三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3. 挑戰國小四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4. 挑戰國小五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5. 挑戰國小六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國中組】 

1. 國中一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2. 國中二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3. 國中三年級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二) 親子組： 

【國小組】 

1. 低年級組：父子雙打、父女雙打、母子雙打、母女雙打 

2. 中年級組：父子雙打、父女雙打、母子雙打、母女雙打 

3. 高年級組：父子雙打、父女雙打、母子雙打、母女雙打 



2 

【國中組】 

1. 國中組：父子雙打、父女雙打、母子雙打、母女雙打 

【高中組】 

1. 高中組：父子雙打、父女雙打、母子雙打、母女雙打 

(三) 一般社會組： 

【單打組】 

1. 30歲（含）以下：男單、女單 

2. 31-39歲：男單、女單 

3. 40-49歲：男單、女單 

4. 50歲（含）以上：男單、女單 

【雙打組】 

1. 69歲（含）以下：男雙、女雙、混雙 

2. 70歲（含）以上（最小年齡不得低於 30歲）：男雙、女雙、混雙 

3. 80歲（含）以上（最小年齡不得低於 35歲）：男雙、女雙、混雙 

4. 90歲（含）以上（最小年齡不得低於 40歲）：男雙、女雙、混雙 

5. 100歲（含）以上（最小年齡不得低於 45歲）：男雙、女雙、混雙 

***總報名人/隊如達 2500上限（人/隊），大會將視狀況提前截止報名*** 

九、 參賽資格：每人限報兩組 

(一) 國小、國中組： 

1. 所有報名年級以 114學年度學籍為計算標準。 

2. 選手可以越級報名，但不可降級報名。（如當年學籍為四年級，可以報名四年級組、五

年級組、六年級組，但不可以報名三年級組。） 

3. 女生可報名男生組，男生不可報名女生組。 

4. 「親子組」僅限於父母一人搭配子女報名，父母資格不受一般社會組資格限制。 

5. 「國小組」甲組、乙組限本市各校正式註冊之在學學生，以學校名稱參加。 

 依據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236515400 號說明辦理，102 學年度

起經本局核定設置羽球種類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統劃為甲組（不

得參加乙組），務必組隊參加。 

 未經本局核定設置有羽球運動種類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統劃歸

為乙組，得組隊參加甲組比賽，惟同一位選手甲組、乙組僅能二擇一報名。 

6. 「挑戰國小組」歡迎各縣市選手以學校名稱參加。 

(二) 一般社會組： 

1. 有大專校院校學籍者亦可報名社會組。 

2. 可降齡、不得越齡。 

3. 女生可報名男生組，男生不可報名女生組。 

4. 年齡算法以「114 - 民國出生年」計算。 

（以中華民國製發之證件或護照，或學生證為憑） 

 謝絕以下資格之選手報名。 

(1) 全國甲組之選手。 

(2)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參加國際運動總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錦標賽、

認可之國際比賽，或列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之國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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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或本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最優級組前八名運動員。 

（如：高中盃、全國排名賽） 

(4)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大專校院及專科學校

五年制（以下簡稱五專）之學生，含甄審、甄試、單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

加分等（經轉學插班考試者，如原參賽組別為一般組或乙組者不在此限）。 

(5) 入學管道採計運動專長術科檢定或術科測驗（非基本體能）或運動成績之學生 。 

(6) 曾參加 BWF任何巡迴賽事之選手。 

(7) 曾代表任何國家的州、省、縣、市代表選手。 

（如：全中運資格賽*高中組*、全運會資格賽等） 

(8) 曾具以下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籍： 

編號 單位（學校）名稱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運動競技學系（含碩士班）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3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 

4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暨研究所 

5 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6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陸上運動學系、水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技擊
運動學系、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7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運動技術學系、球類運動技術學系、技擊運動技術學系、競
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競技運動學系（含碩士班）、
技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 

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含碩士班） 

10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12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13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 

14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5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含運動教練碩士班）、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6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17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18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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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作業：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活動官網：https://tsf.ef-info.com。 

(二)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7月 4日（五）晚上 24點(大會將視情況提前截止報名)。 

(三)報名費： 

1. 學生組單打 $600元/人、學生組、親子組雙打 $900元/隊。 

2. 一般社會組單打 $700元/人、雙打 $1100元/隊。 

(四)繳費方式：請使用報名完成時，系統顯示的虛擬帳號繳費。 

  至四大超商繳款，2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元。 

1.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ATM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 ATM繳款手續費 15元。 

2.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帳戶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行繳款手續費 15元。 

3.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費 30元。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嘉泰分行（2099），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4. 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5. 截止前未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則不納入抽籤作業不予出賽。 

(五)報名相關問題請洽：MY Livescore客服 Line ID: @695fbizo。 

十一、 退費機制： 

(一) 如已報名並於抽籤前因故未能參賽者（需正當理由及提出相關證明），請於 114年 7月

11日（五）16:00前至 MY Livescore客服提出申請，逾時恕不予受理。 

(二) 經同意退費後，將依照退費申請資料於 10 個工作天內以匯款方式扣除匯款手續費後完

成退款。 

十二、 報名名單： 

(一) 公布於 MY Livescore活動官網及臺北市體育總會 Facebook粉絲專頁。 

(二) 公布日期：114年 7月 8日（二）。 

(三) 資訊有誤請於 114年 7月 11日（五）16:00前洽 MY Livescore客服更正，逾時恕不予

受理。 

(四) 名單確認僅檢查修正名單內容是否有誤植，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球員；抽籤後亦不得以

任何理由更換球員。 

十三、 抽籤日期： 

(一) 114年 7月 14日（一），大會以電腦亂數抽籤，不得異議。 

(二) 學生組種子依據參照  「113年臺北市市長盃羽球錦標賽」 之比賽成績。（先比同項成

績，例:小四男單先看上一場之小四男單的成績。） 

十四、 比賽用球：依大會指定用球。 

十五、 比賽辦法： 

(一) 各組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晉級後決賽採單淘汰賽制（大會保留更改賽制權利）。 

(二) 各組比賽以一局定勝負，每局以 25分計算，13分換邊，不加分。 

(三) 得分計算方式為落地得分制（依世界羽球聯盟新制所訂規則比賽）。 

(四) 賽隊數不足時，得予整併或取消，不得異議。 

(五)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不予列入名次，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該項目未進行之賽事亦以棄賽計算。 

  

https://tsf.ef-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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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該場賽事因故無法參賽者，需於賽事開始 30分鐘前向大會提出書面請假單（如附件）。

未行書面請假者則視為棄賽，未進行之賽事（不論項目）皆以棄賽計算。 

(七) 球員資格申訴請依申訴辦法辦理，未依規定者不予受理。 

(八) 如採循環賽制，積分算法如下： 

1. 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棄權得零分；積分多者為勝。 

2. 如遇二組積分相等時，勝者為勝。 

3. 如遇三組或三組以上積分相等，以積分相等之相關隊伍，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4. 相關之隊伍總勝分減總負分之差，多者為勝。 

5. 若再兩組勝負差相等，以該兩組比賽之勝隊為勝。 

6. 若再三組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九) 各組報名之隊數少於五隊（含）以下者，由大會決定是否合併、取消辦理該組比賽。 

(十) 比賽日期、賽程由大會安排、公告，選手不得異議。 

(十一) 選手逾出賽時間五分鐘未到場者，以棄權論（以球場掛鐘為準）。 

(十二)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補賽或調動場地時，得由本會競賽組宣佈，各組選

手務必遵守，不得異議。 

(十三) 為免除冒名頂替糾紛，球員於參加比賽時，請攜帶貼有相片 、足以證明身份之文件正

本、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在學證明（學生證），以備查驗。 

查無證件或學籍/年齡不符者，以棄權論。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經查屬實者，取消

該員之全部賽程。 

(十四) 各參加比賽之選手，應於比賽預定時間前 30分鐘到場。 

(十五) 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場地及安排比賽場次，各組選手不得異議。 

(十六) 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計算，以後之出賽權亦

予取消。 

(十七)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由裁判長取消比賽資格。 

(十八) 防護站僅提供基本傷口處理。 

十六、 獎 勵： 

學生組、一般社會組錄取優勝，由大會頒發獎品及獎狀。 

 每組報名高於五十隊取前八名（三、四名並列第三名，五~八名並列第五名）。 

 每組報名高於九隊取前四名（三、四名並列第三名）。 

 每組報名低於九隊（含）以下者，取前二名。 

十七、 申  訴： 

(一) 凡報名參賽者皆可提出申訴。 

(二) 參賽選手資格不符之申訴，得先於賽前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

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件）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1. 年齡問題：向當場裁判提出，查驗附有照片之身份文件證明正本或護照，查無證件

或年齡不符者，以棄權論。 

2. 資格問題：向當場裁判提出，請抗議者自備佐證，查證屬實，則以棄權論。 

(三) 申訴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如經裁定申訴成功時，退還保證金。申訴失敗，則

沒收保證金，納入大會基金。 

(四) 以大會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行抗議 ；如抗議事件成立則保證金退還，如抗議不成立

則保證金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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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活動受理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如下： 

臺北市體育總會 電話 02-2577-5669 ，本活動將配合市府政策於活動明顯處張貼防止性

騷擾宣語。 

十八、 保險範圍：本賽事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額度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每一事故傷亡，新臺幣 3,000 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 萬元，保險期間內總保險

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如需個人意外保險請自行加保。 

十九、 個人隱私權與肖像權說明： 

(一) 大會及大會授權廠商有償使用本活動有關之參與者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

展出或登載於本會網站及刊物販賣。本人對大會及大會授權之廠商，對前開肖像之使用

及收益，並無任何民事請求權。如大會及大會授權之廠商外第三人，侵害本人肖像權時，

本人同意讓與該等侵權行為所生之請求權及訴訟實施權，予大會及大會授權之廠商。無

須本人另為讓與之表示。 

(二) 禁止非授權廠商進入比賽路線攝影、錄影。 

二十、 附 則：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由大會另行公佈實施之。本次競賽規程大會有最終解釋權，最終仲

裁依據真實情況由大會做出公正裁決。 


